嘉荫县生态护林员考核办法
 
一、考核目的
[bookmark: _GoBack]为加强生态护林员队伍管理，提升工作效能，切实保护森林资源，特制定本考核办法，客观公正评价生态护林员工作表现，为奖惩、续聘、解聘提供依据。
二、考核原则
1. 公平公正：考核过程透明，标准统一，确保对每位护林员一视同仁。
2. 全面客观：从工作出勤、资源保护、业务能力等多维度综合评估护林员工作表现。
3. 动态持续：采用年末考核验收，实时掌握护林员工作状态并及时反馈。
4. 奖惩分明：依据考核结果，对表现优秀的护林员给予奖励：发放全额劳务报酬，给予颁发荣誉证书等，续聘优先考虑。
对不合格者予以惩处：全年10%工资不予发放，视情节轻重进行批评教育与培训，下一年度考核仍不合格的全年10%工资不予发放并予以解聘。
三、考核对象
所有在聘生态护林员。
四、年度考核
 每年年末开展，全面评估护林员全年工作表现，以年末考核验收表为基础，结合年度工作任务完成情况。
五、考核内容与评分标准
1. 出勤情况（30分）
每月巡护天数达到规定天数得满分，每少一天扣2分。
迟到、早退一次扣1分，旷工一次扣5分。
2. 资源保护（30分）
管护区内无乱砍滥伐、乱征滥占林地、乱捕滥猎野生动物、发生森林火灾等破坏资源行为得满分，发生一起扣5分。
及时发现、制止并报告破坏森林资源行为，且处理措施得当的加3分。
3. 巡护工作（20分）
按要求填写巡护日志，记录完整、准确得满分，记录不全或不准确的每次扣2分。
利用巡护APP打卡，打卡次数、路线符合规定得满分，不达标的每次扣2分。
4. 业务培训（10分）
参加业务培训得10分，不参加培训每次扣2分。
日常工作中正确运用所学知识技能加3分。
5. 管理与协作（10分）
服从工作安排，积极配合其他护林员及相关部门并完成工作得满分。
不服从安排或因个人原因影响团队工作，每次扣2分。
以上各项考核指标直至扣至零分为止。
六、考核结果应用
1. 优秀：得分90分（含90分）以上，发放全额劳务报酬，给予颁发荣誉证书等奖励，续聘优先考虑。
2. 合格：得分60 - 89分，发放全额劳务报酬，针对不足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。
3. 不合格：得分60分以下，全年10%工资不予发放，视情节轻重进行批评教育与培训，下一年度考核仍不合格全年10%工资不予发放并予以解聘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	嘉荫县生态护林员考核验收指标

	序号
	考核项目
	分值
	评分标准
	得分

	1
	出勤情况
	30
	每月巡护天数达到协议规定天数得满分，每少一天扣2分 。迟到、早退一次扣1分，旷工一次扣5分。
	

	2
	资源保护
	30
	管护区内无乱砍滥伐、乱征滥占林地、乱捕滥猎野生动物等破坏资源行为得满分，发生一起扣5分。及时发现、制止并报告破坏资源行为，且处理措施得当的加3分。
	

	3
	巡护工作
	20
	按要求填写巡护日志，记录完整、准确得满分，记录不全或不准确的每次扣2分 。利用巡护APP打卡，打卡次数、路线符合规定得满分，不达标的每次扣2分 。
	

	4
	业务培训
	10
	参加业务培训得10分，不参加培训每次扣2分。日常工作中正确运用所学知识技能加3分。
	

	5
	管理与协作
	10
	服从工作安排，积极配合其他护林员及相关部门并完成工作得满分。不服从安排或因个人原因影响团队工作，每次扣2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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